
附件6 

出租房屋消防安全提示短信

1.房东和租户签署租赁合同时应明确相关消防安全责任条款。房东请切实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，时刻注意防火，失火将被严肃追责，直至判刑；房东切莫做甩手掌柜，租客失火也要承担连带法律责任。

2.出租方应当以原设计的房间为最小出租单位，不得分隔搭建后出租；对现有住房改造出租的，不得改变原有防火分区、安全疏散和防火分隔设施。

3.加强用火安全管理，居住房间内不要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、酒精炉、煤油炉等明火灶具，不要焚香、点蜡烛，使用盘式蚊香要放置在金属托盘上、并远离可燃物。

4.房东应经常检查电线线路，发现破损老化及时更换。租客一定不要私拉乱接电线，不要使用劣质或假冒伪劣电器，不在同一插座上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。

5.居民楼内严禁用作易燃易爆危险品仓库，已经使用的要立即清理确保居民安全。用作一般物品仓库时，要安全用电，配备必要的灭火器材，严防火灾发生。

6.小商店小门面小作坊小厂房等生产经营性场所，住宿不能超过2人，不要违规动火用电，建议安装独立式火灾报警和简易喷淋装置。

7.楼梯间是生命通道，为了您和他人安全，严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、停放电动车或拉飞线为电动车充电。电动车燃烧时产生的氰化物有剧毒，吸入少量就可致人死亡或重伤。

8.家长要加强对儿童的安全监护，对孩子进行火灾危害性教育，教育其不玩火，不随意触碰电器，教会孩子必备的消防安全知识和逃生自救技能，养成良好的安全习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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